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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农水函〔2023〕111号

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关于印发休宁县废旧农膜
回收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：

为深入实施废旧农膜回收行动，推进我县废旧农膜的回收处

理工作，如期完成废旧农膜回收目标任务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，

促进农业绿色发展。现将《休宁县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1．农膜使用情况调查表

2．农膜回收利用台账

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

2023年 9月 11日

抄送：黄山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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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宁县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实施方案

为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，推进我县废旧农膜的回收处理工

作，如期完成废旧农膜回收目标任务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，促进

农业绿色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绿色发展理念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财政扶持、市场运作、群众

参与”的思路，以试点示范为抓手，建立由政府、企业、农户、

社会共同参与的废旧农膜回收处理体系，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

染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统筹推进，引导农膜使用者及

时将废旧农膜捡拾归集、定点堆放，承担农膜使用、回收监督管

理，落实废旧农膜归集回收的主体责任。2023 年全县废旧农膜

回收率达到 83%，2024年全县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4%，2025
年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%以上。完成 2023年地膜科学使用回

收试点工作：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1万亩，地膜回收率达到

83%以上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摸清农膜底数。全面开展覆膜面积和农膜使用情况调

研，对本区域农膜销售批发商和零售商进行调查，测算本地农膜

销售量；对不同作物的覆膜情况进行调研，掌握实际覆膜面积，

根据面积测算地膜、棚膜使用量。重点调查连片种植基地农膜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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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面积和使用量。综合农膜销售情况和种植使用量，确定辖区农

膜使用数量(附件 1)。
（二）严格源头监管。积极与经济和信息化、生态环境、市

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加强督促指导，形成齐抓共管、同向发

力的工作机制。禁止生产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地膜，确保达

标地膜产品供给。把地膜纳入重点监管目录，加强生产和流通领

域的监督抽查，对抽查不合格生产和销售的企业，按规定开展处

理工作，确保进入市场的地膜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，从源头上

保障地膜的可回收。

（三）推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。支持推广使用厚度

不小于 0.015mm 的加厚高强度地膜，提高农民应用加厚高强度

地膜的积极性，从源头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。

（四）构建回收体系。坚持政府扶持、多方参与的原则，建

立完善废旧农膜回收网络，构建区县回收加工企业、乡镇回收站、

村（基地）回收网点的三级回收利用体系。鼓励农膜回收利用体

系与可再生资源、农村垃圾处理、农资销售体系等相结合，就地

就近、合理布局。对于具有二次利用价值的废旧农膜发挥市场机

制，由使用者归集、市场主体回收后实现二次利用，加工生产再

生颗粒、防水防漏材料、木塑托盘、木塑市政井盖等新产品；对

于无利用价值的废旧农膜，纳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，依法依

规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政策扶持。严格落实农膜污染防治属地管理责任，

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，确保废旧农膜回收相关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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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从事地膜回收加工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企业的政策扶持力

度，积极探索废旧农膜回收支持机制，促进废旧农膜回收处理与

资源化利用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

媒体，结合村务公开栏、科技入户等形式，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农用薄膜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

宣传，引导经营主体规范使用标准地膜地膜，提高各级政府、社

会公众及广大农民对农膜回收行动的认识，积极参与地膜回收，

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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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县（区）农膜使用情况调查表
——表 1：农膜销售量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农膜销售商 地址
销售类型

（批发/零售）

法人（经营

者）姓名
联系电话

地膜销售

量（kg）

棚膜销售

量（kg）
备注

合 计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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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农膜使用情况调查表
——表2：农膜使用量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乡 镇
农膜使用

量（kg）

其中地膜

使用量

（kg）

覆膜面

积（亩）

其中地膜

覆盖面积

（亩）

覆膜主要作物种类（亩）

备注
蔬菜 菊花 玉米 西瓜 菜豆 烟叶 葡萄 甘蔗 草莓

其它（注

明作物）

合 计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- 7 -

县（区）农膜使用情况调查表
——表3：主要基地农膜使用量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基地名称 基地地址 主要作物

是否在铁

路沿线

（是/否）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基地面

积（亩）

覆膜面

积（亩）

其中地

膜面积

（亩）

农膜使

用量

（kg）

其中地

膜使用

量（kg）

备注

合 计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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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县（区）农膜回收利用台账
——表 1：农膜使用量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主要作物种类
覆膜面积

（亩）

地膜用量

（吨）

棚膜用量

（吨）

可降解膜用量

（吨）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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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农膜回收利用台账
——表2：农膜回收量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利用主体名称 地膜回收量（吨） 棚膜回收量（吨）

农户

各类经营主体

废旧农膜回收站点

本区域农膜回收率（%）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指标解释：

１．各类农膜回收量是指各类主体回收的本行政区域使用的农膜数量，不包括

农户等到区域外检拾、或通过市场流转到本地的废旧农膜。

２．农户、各类经营主体的各类回收量是指其检拾农田中的地膜、棚膜等，进

行归拢后运离农田的数量，最终的去向可能是交给废旧农膜回收站点、扔到垃圾收

运点、或其他处理方式。对于棚膜等可多年重复利用的农膜，如果当年仍在继续使

用，为了计算上的方便，应纳入回收量中，只是再利用的方式是继续使用。由于回

收的农膜中夹杂着土块、杂草等，因此在计算回收量时要折算成纯净农膜的重量，

利用量也是同样的计算方式。

3．废旧农膜回收站点的各类回收量是指废旧农膜回收站点从农户、各类经营主

体收集来的，以再利用为目的的农膜数量，其值应小于农户、各类经营主体收集的

各类农膜的数量。

4．如果外地农户或各类经营主体、本地或外地废旧农膜回收站点、本地或外地

地膜回收加工企业自己组织力量到本地农田亲自收集农膜，其收集的数量应属于本

地各类经营主体收集的各类农膜的数量范围。

5．本区域农膜回收率（%）为农户、各类经营主体的各类回收量之和除以表 1 中

各类农膜使用量之和。

6．2023年，农膜回收率达到 83%以上；2025年，农膜回收率达到 85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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